
 

 

 
 

★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，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

● 审批依据，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山东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

审查不通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建筑施工单位应当提前 2 日向所在辖区内环保局提

出申请，申明需夜间施工的理由及时限，抢修，抢修，

抢险作业，随时可提出申请，并视情况及时办理相关

环节的工作。 

监察大队受理建筑施工单位提出的申请后，应当由两

名以上的执法人员根据《夜间建筑施工申请审批登记

表》的内容，践行现场勘验，在 1 日内提出勘验意见。 

执法人员提出勘验意见后，由监察大队

领导审查，分别在 1 天内签署审查意

见。 

告

知

并

退

回

材

料 

审查通过 

分管局长审核 

制作决定文件 

（限 1 个工作日） 

服务窗口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 

（限1个工作日，不计算承诺办结时限） 

不符合条件的，一

次性告知申请人 


